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
考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
达的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
刊发读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
火花。来稿信箱： jzrbsp@
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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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评

据《焦作晚报》报道，昆明一家旅行
社的负责人韩小姐证实，云南很多地接旅
行社将全国游客按消费能力分为 A、B、
C、D、E 五个等级。经济发达地区的游
客，消费能力越强，旅游报名时价格会便
宜。北京、上海的游客属于A类，价格低
一些。除了地区因素，年龄、单位等也是
云南很多地接旅行社在接收游客时考虑的
因素，年纪轻、单位好，价格就会便宜。
像银行等单位，价格就便宜一些。如果是
教师，价格就高。韩小姐说，游客消费
多，导游的态度就好，服务得也好。对
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河北白帆：按消费能力将游客分为

五个等级确定不同的报价和服务质量，这
是对游客的一种歧视。旅行社应该明码标
价，列明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让游客自由
选择。只要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旅行社
和导游就应该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服务，以
消费多少决定服务质量的歪风该刹一刹了。

@莫莫的时间：“划分等级，看人下
菜”的行为不仅发生于云南旅游业，而是
普通存在于社会诸多领域，区别对待是经
济社会的残酷现实，我们可以接受的是不
同服务不同价格，却无法忍受在同一服务
上被人分为三六九等，这显然是服务歧
视，也是行业逐利方向上的偏离，绝非长
久之计。

@龙腾四海112：按消费能力将游客
分为三六九等，不仅仅是赤裸的歧视，更
是将“顾客是上帝”的理念抛之脑后。旅
行社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损害的还是
旅行社的口碑。

@北宁老头儿：对于服务业来说，公
平、自由、透明应是联系商家与顾客间最
好的纽带，顾客自由选择的高消费映射出
的应该是商家更加贴心好服务，其选择权
应归于顾客本身。然而部分商家习惯戴有
色眼镜“以貌取人”，强行对消费者进行划

分，看似“对症下药”实际是一种短浅行
为。

@不知潇湘在何处：旅行社想要提高
利润，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用这种把游
客分等级的方法来实现利益，实在是自毁
形象，自掘坟墓，这类乱象所产生的影响
远比游客受辱要大得多。旅游业应该重视
这种乱想，如任其肆虐，势必将阻碍整个
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庐人境：这就成了“职业无贵贱，
旅游有高低”了。这种划分方法实在是莫
名其妙，职业和消费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
系。

@青天123ab：人人都是平等的，行
业不分贵贱，旅行社把游客按职业不同分
成等级收费实在不妥，是对低收入群体的
一种歧视。

@kellykeron：再一次证明，有钱才受
欢迎，把游客分成三六九等，然后以此作为
出游团费的标准，这是明显的“嫌贫爱富”。

@王者微小：商业机构按照顾客的具
体情况进行分层营运是一种正常的商业举
措,只要不包含歧视条款和行为,大家就应
该理解,不必上纲上线,借道德之名恶意讨
伐，让市场自己去验证它是否合理。

【下期话题】

事无巨细的开学清单
一年级新生开学在即，学校对书包规

格、笔盒类型、铅笔形状等给出了各自特
殊的要求，可谓细微之至，比如不得买拉
杆书包，不得使用圆柱形铅笔、铁质文具
盒等。家长们也早已开始准备，从学习用
品到午餐盒、水杯等生活用品，都列出详
细清单，有的家长列出的开学清单达两页
A4 纸，花费上万元 （据 《北京晨报》）。
对于事无巨细的开学清单，你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水涛

【今日话题】

“五等游客”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出版
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书中介绍，某
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后，居然发
布特大喜讯祝贺，甚至有的地方，戴
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进入全国百强
县之列，还有一些扶贫款项被各级截
留，挪作他用。

穷县豪衙、公款吃喝、超标用
车……近年来，“戴穷帽”的贫困县
屡屡“上头条”，背后折射出贫困县
病态的发展观、政绩观和荣辱观，必
须当头棒喝。

扶贫是国家改善民生、促进发展

的民心工程，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蓝图能否落实。但记者在基层走
访时发现，在一些贫困县，扭曲的政
绩观仍然盛行。有的地方领导干部为
了戴上“国家扶贫重点县”的帽子，
不惜一切代价压低经济指标，费尽心
思进行数据造假。更有一些县即便早
已成了“财政大县”“经济强县”，仍
不愿意摘下“穷帽子”。而在一些以
套取国家扶贫资金为荣的官员眼里，
国家级贫困县这块肉“闻起来臭吃起
来香”，被肆意挪用的扶贫资金甚至
成为权力部门的福利。

这 种 扭 曲 行 为 的 背 后 往 往 是
“利”字在作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
后，每年可拿到数亿元扶贫资金，有
了钱，自然好上面子工程、豪华项
目，既有投资、政策实惠，又有政绩
加分的好处，还可截留“小金库”，
可谓名利双收。

以“贫困县”为荣无疑是一种病
态，不仅会降低地方脱贫的速度和效
果，更在一定程度上为腐败滋生提供
了土壤。要根治此病，各方应强化监
管，对贫困县实际情况进行摸底，完
善贫困县退出机制，该清理的清理，

该“脱帽”的脱帽，做到真扶贫、扶
真贫、精准扶贫。同时，县委书记们
要切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
中有责、心中有戒”，以焦裕禄为榜样，
践行“三严三实”。如此，才能端正自
己的位置，戴正自己的“帽子”。

庆祝入贫的病态政绩观当治
□潘强 李思远

连日来，一场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行为的大规模运动式治理，在深圳轰
轰烈烈展开。8月25日，深圳市交警局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该局正在与多家征
信机构联合建立深圳交通参与者征信体
系，意将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贷款、买房
等挂钩，以此遏制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
行为。 （8月30日《法制日报》）

为了解决“中国式过马路”，交管等部
门也是蛮拼的。深圳的“绿马甲”、杭州的

“拉麻绳”、南京的“告单位”、武汉的“抓
拍神器”……2013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
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的运动式执法行动，遗憾的是，大多
收效甚微，“顽疾”难除。

头疼之下，不少城市都寄望征信系统
能顺带着治治闯红灯乱象。除了深圳外，
广州也在抓紧搭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公民或机构都将有社会信用代码，它
将集纳公民个人的金融、税收缴纳、交通
违章等信用信息。于是，闯红灯入征信被
解读为“闯红灯将没法贷款与买房”。顺着
这个逻辑，不少人认为这是征信权的扩大
化，是如同“立法依赖”一样的“征信依
赖”。一言蔽之，是公共治理的懒政思维。

担心或有道理，但“闯红灯入征信”
也并非以讹传讹的样子。一则，所谓“交
通参与者征信体系”，也许并不算什么创
举。比如，只要严格执法，闯红灯自然该

罚，如果收到罚单迟迟不缴钱，纳入征信
系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就像水电煤
等欠费、信用卡欠款一样。二则，所谓

“闯红灯入征信”是二次执罚的说法，乍看
起来很有道理，却并不那么理直气壮。比
如信用卡欠款，是要缴纳滞纳金的，缴了
滞纳金还要入征信，这算不算重复惩罚
呢？征信体系建设，就是将公民等市场主
体的信用行为，纳入评估体系，然后再交
给市场，去决定如何评判其信用状况“老
赖”可以入信用黑名单，屡闯红灯而不思
悔改的市民，为什么不能记下征信污点？
相较于道德或经济来说，对法律的不守
信，也算是失信行为之一。

再说，“闯红灯入征信”并不等于闯一
次红灯就贷不了款。闯多少红灯算失信、
行人交通违法罚单不交会怎样、交通信用
污点如何“改过自新”……这些问题都可
以完善，但面对法不责众的闯红灯乱象，
以信用掣肘来约束公民个体行为失范，恐
怕也是合情合理、合规合矩的事。

其实早在2012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就提出

“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
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对法律法
规的遵守，是比不欠费、不赖账更重要的
社会信用行为。“闯红灯入征信”只要稳步
前行，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没什么冤
不冤的。

闯红灯入征信冤不冤
□郭任坤

说“不”
新修订的广告法9月1日起实施。新广告法首次明确

了广告代言人的行政法律责任，完善了关于未成年人保护
的广告规范。新法规定，不得利用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
人作为广告代言人；针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
或服务广告，不得含有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商品或服
务的内容。

徐 骏 作 （新华社发）


